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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確認通過確認通過確認通過 1998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26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1089/98-99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繼續討論繼續討論繼續討論繼續討論《《《《 1998年建築地盤年建築地盤年建築地盤年建築地盤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下下下下
稱稱稱稱 “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

上次會議的續議事項

(立法會CB(2)1125/98-99(01)號文件 )

為擬議規例第38A、38D、38E及38F條訂定免責辯護

2. 勞工處助理處長表示，擬議規例第 38A條
已訂明可以 “合理切實可行範圍 ”作為免責辯護。擬
議規例第 38D條可視為擬議規例第 38C條的延續及闡
釋。由於擬議規例第 38H(1)條已為擬議規例第 38C
條訂定免責辯護，因此無須再為擬議規例第 38D條
額外訂定免責辯護。對於沒有按照擬議規例第 38E
及 38F條的規定，採取特定步驟，以確保棚架、梯
子及其他作支撐用的設施安全的行為，不宜訂立免

責辯護，否則擬議規例第 38C條便會失效。此外，
擬議規例第 38C及 38H條已間接為擬議規例第 38E及
38F條訂立免責辯護。基於上述原因，政府當局認
為無須為擬議規例第 38A、 38D、 38E及 38F條訂定
免責辯護。從執法的角度而言，擬議規例現行的草

擬形式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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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席表示，他會進一步考慮應否為擬議規

例第 38A、 38D、 38E及 38F條訂定免責辯護。

定額罰款制度

4.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在文件中所作的解釋。

當局在文中闡述了為何認為不宜以定額罰款制度處

理僱主及工人違反安全規定的行為，取而代之的是

勞工處將會在有需要及適當時加強檢椌，並會發出

更多敦促改善／暫時停工通知書。

政府當局建議對修訂規例作出的修訂 (擬本 )
(立法會CB(2)1167/98-99(01)號文件 )

5. 委員同意把政府當局所建議、屬技術性質

的各項修正案加入修訂規例。

民主黨就擬議規例第 38G條提出的修訂建議

6. 載述民主黨就擬議規例第 38G條所提出的
修訂建議的文件在席上提交。

( 會 後 補 註 ： 該 份 文 件 已 隨 立 法 會

CB(2)1189/98-99(01)號 文 件 送 交 缺 席 委 員 參
閱。 )

7. 主席向委員概述文件的內容。他表示，民

主黨支持修訂規例的立法意圖，即加強保障在高空

工作的工人的安全。為使繩架工人有更多時間接受

訓練，以便擔當其他類別的工作，民主黨建議給予

為期一年的寬限期，使擬議規例第 38G條在修訂規
例獲制定為法例一年後才生效。

8. 教育統籌局 (下稱 “教統局 ”)首席助理局長
及勞工處助理處長就該項建議作出以下回應  ——

(a) 修訂規例旨在加強保障在高空工作的人士

的安全。工人如有需要在高空工作，承建

商必須提供適當的工作平台。如這安排並

不可行，則應提供安全網及安全帶。只有

在亦不可能作此安排的情況下才可單獨使

用安全帶。

(b) 工人在高空工作時所使用的繩架只由一塊

座板支撐，由於這種工作受多項人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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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以他們極容易受傷。除非情況特

殊，否則應禁止使用繩架。倘若使用吊船

並不切實可行，當局會靈活處理，准許使

用繩架。

(c) 在政府當局所建議給予的 6個月寬限期內
，繩架工人會有足夠時間修畢有關使用吊

船的課程，並取得證書。有關課程由建造

業訓練局 (下稱 “建訓局 ”)開辦，只為期兩
天。因此，實無必要把寬限期再延長 6個
月。

(d) 延遲擬議規例第 38G條的生效日期，對繩
架工人來說並無意義。修訂規例實施後，

即使沒有規例第G條，承建商亦須遵守各
項規例的規定。勞工處會繼續沿用目前的

做法，在有其他較安全的支持設施可供使

用的情況時，會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禁

止使用繩架。延遲實施規例第 38G條並不
會增加可使用繩架的機會。

(e) 即使使用繩架是唯一合理及切實可行的方

法，或工程的持續期極短，承建商亦不能

申請豁免受擬議規例第38G條所規限。

(f) 應盡早實施修訂規例，以改善建造業的職

業安全。

政府當局 9.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應委員的要求，同意

就民主黨所作的建議提供書面答覆。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答覆已隨立法會
CB(2)1269/98-99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10.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答覆李卓人議員的詢

問時表示，繩架工人對於可以繼續使用繩架可能仍

然存有希望，因此，他們可能不會主動接受再培訓

，以便可以擔當其他類別的工作。政府當局樂於協

助受影響的工人參加由建訓局開辦的訓練課程，並

獲取相關資格，以便擔當其他類別的工作。

11. 陳榮燦議員表示，他將會就該項建議徵詢

受影響的繩架工人的意見，並會在小組委員會下次

會議席上匯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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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2. 下次會議訂於 1999年 2月 10日 (星期三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13. 會議於下午 3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3月 22日


